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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7/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5_c36_327629.htm （１９８７年７月６

日） 当前社会上非法出版活动猖獗。一些不法分子伪造或盗

用合法出版单位名义，大量非法印制有害的书刊和音像出版

物。这类出版物充斥市场，不仅内容腐朽，大多宣扬凶杀、

色情和迷信，而且印制质量低劣、售价昂贵，对群众特别是

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危害极大，严重影响社会义主精神文明的

建设。这种情况，必须采取措施坚决予以制止。国务院决定

，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次打击非法出版活动的行动。现

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一、除国家批准的出版单位外，任何

单位和个人不得出版在社会上公开发行的图书、报刊和音像

出版物，违者属非法出版活动。 非出版单位编印、翻录内部

使用的非营利性的资料性图书、报刊和音像出版物，须报经

主管单位批准，并经县级以上（含县级）新闻出版（文化）

行政机关或音像管理机关核准并发给准印证，方可印制。违

者亦视为非法出版活动。二、任何国营、集体、个体印刷（

装订）厂，均不得承印（装订）非法出版物。凡已承接非法

出版物的，应一律停止印刷，将成品、半成品、图版等全部

上缴所在地县级以上（含县级）人民政府指定的新闻出版（

文化）行政机关，就地销毁。 未经国家音像管理机关批准的

音像翻录加工单位，一律予以取缔。三、任何国营、集体、

个体发行单位和个人，均不得销售非法出版物。如有非法出

版物，应一律停止销售，主动清理上缴所在地县（含县）以

上人民政府指定的新闻出版（文化）行政机关和音像管理机



关，就地销毁。四、对委印、承印、翻录、销售非法出版物

的单位和个人，可视不同情节，分别给予警告、停业整顿、

吊销注册登记证或营业执照，对直接责任人或领导者给予行

政处分。 对非法出版物和非法收入除全部没收外，还应视不

同情节，加处出版物总定价五倍以内的罚款。没收的非法收

入和罚款一律上缴国库。 对从事非法出版活动情节恶劣，后

果严重，触犯刑律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五、这次打

击非法出版活动，重点查处对象是大量委印、承印、翻录、

销售非法出版物，所得暴利数额巨大的单位和个人。六、打

击非法出版活动，既要坚决，又要稳妥。各地要从实际情况

出发，实事求是，区别对待，以达到打击极少数严重不法分

子、教育大多数的目的。七、这次打击非法出版活动由各级

人民政府领导，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工商行政管理、

公安部门具体负责，文化管理部门予以积极配合和支持；邮

电、轻工、交通、铁道、海关等有关部门要加强联系，互通

情况，密切配合。对涉及几个地区的查处对象，有关地区应

当及时通报，协同动作。八、当前要抓住一两个重大典型案

件尽快查清，依法处理，并运用报纸、广播、电视加以宣传

，以推动全国的查处工作。九、查处经费，按财政部《关于

发布＜罚没财物和追回赃款赃物管理办法＞的通知》（１９

８６年财预字第２２８号）的有关规定办理。十、为改变目

前书刊印刷业混乱的状况，由公安机关按照有关规定把印刷

业作为“特种行业”进行管理。各级人民政府要指定有关机

构或人员，负责对所在地的印刷厂特别是乡镇小印刷厂实行

经常性的检查和监督。 各地接到本通知后应立即行动，具体

安排可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自行确定。今年十月底前，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将贯彻执行情况向国务院作一专

题报告。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